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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人口逐漸移入，都市蓬勃發展，儼然成為台中市之副都心。而中興大排為大里區

主要之排水渠道，跨越多處人口密集區域，但因沿岸民眾任意搭建棚架，嚴重影響市容及

通行空間，形成整體景觀空間的單調貧乏。 

三、爰此，為有效發展具主題性之水岸空間型態，並藉由水岸步道串聯成一整體系統，已建構

中興大排水岸廊道，建請內政部營建署儘速核定台中市 101 年度台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

範計畫中之「大里區中興大排水岸景觀改善工程」。 

（七）本院何委員欣純，針對台中市大里區運動空間嚴重不足，致民眾

運動意願普遍低落，據統計大里區人口數已超過 20 萬人，但區內

皆無室內運動場館，民眾只能至戶外運動公園運動，但常受阻於

天氣因素，故建請體委會補助大里區興建一座多功能國民運動中

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近年來積極鼓勵民眾養成運動習慣，而全國各地也掀起一陣運動熱潮，據統計台中市

大里區人口數已突破 20 萬人，卻連一座室內運動場館都沒有，民眾只能至戶外的運動公園

運動，但若遇天氣不好，就只能望之卻步。 

二、以台北市各行政區均設置運動中心為例，及參考歐美日等國家運動場館的設規劃計為主軸

，透過現代化多功能的複合式運動設施，確實可以有效的增進民眾養成運動的習慣與意願

，推動社區全民運動並打造運動島的日標。 

三、爰此，建請體委會補助台中市大里區興建一座多功能國民運動中心，除提供民眾使用之外

，也可配合鄰近國中小學師生體育課程所需，安排相關體育課程。 

（八）本院楊委員曜，針對 101 年度海軍評價聘僱人員招考，出現未足

額錄取之情形，有違「離島建設條例」第 11 條要求駐軍單位協助

離島發展之精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各離島駐軍或軍事單位，在不妨礙國防及離島軍

事安全之原則下，應積極配合離島各項建設，並隨時檢討其軍事防務，改進各種不合時宜

之軍事管制措施。為辦理前項事項，行政院應每年定期召集國防部及相關部會、當地民意

代表及社會人士，舉行檢討會議，提出配合離島建設與發展之具體措施。」賦予離島駐軍

單位協助離島建設與促進發展之義務。 

二、然，民國 101 年度於海軍評價聘僱人員招考中，馬支部鐵工部分雖有充足之及格人員，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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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額錄取，造成人力資源浪費，更有違前述「離島建設條例」第 11 條要求駐軍單位促進

離島發展之美意。 

三、為因應離島地區發展需求，與充分發揮「離島建設條例」之政策美意，對於國防部辦理離

島相關人力招考作業時，應於設籍離島報名人員中適當增額錄取，以貫徹促進離島發展之

政策目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九）本院魏委員明谷，針對經濟部邀請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

長高為邦等多名受害台商參與座談，由於經濟部未具體說明投保

協議內容，也無法保證已發生的受害案件能順利解決，讓多數台

商相當失望，質疑兩岸投保協議只是宣傳工具，根本沒有實益，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受害台商在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會中提出親身經歷，詢問經濟部官員，簽了兩岸投保

協議後能否解決。然而官員卻無法回答，連已經發生的案件都無法承諾解決，簽投保協議

有何效益？ 

二、兩岸投保協議虛晃一招，卻可做為中國宣傳工具，吸引更多台商前往中國投資，而中國即

將舉行十八大，我方政府只想配合中國當宣傳工具，幫胡錦濤增加政績，如此協議是否對

台灣百姓有幫助？ 

（十）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馬英九五二○就職提出的一個中華民國兩

個地區說法，遭到李登輝前總統在臉書批評為扭曲歷史威權復辟

。本席認為，馬政府的言行永遠有兩個版本，選前選後兩張臉；

馬政府在台灣人面前的確依照《憲法增修條文》及《兩岸關係條

例》的精神模糊化北京政權的地位，可是到中國時卻模糊化「中

華民國」的地位。台灣人民應提高警覺，馬政府以一個中國內外

有別，中國互相唱和，勢將台灣帶往終極統一的不歸路，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五月二十七日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接受內政委員會質詢時表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不能簡化為「一國兩區」。這也很奇怪，這種論述應該對吳伯雄表示才對，對立委說有

什麼用？就是吳伯雄在中國表示「一國兩區」。對中國官員而言，難道他們會將「一國兩

區」的「一國」當作「中華民國」，連三歲孩童都不可能這麼解讀，為何賴幸媛會這麼解


